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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6      证券简称：*ST江特      公告编号：2021-015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

准。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 2018 年度、2019 年度

连续两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的

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0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

司股票代码不变，公司股票简称由“江特电机”变更为“*ST 江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20 年年度经

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的申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2018年至 2019年，受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需

求下降、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公司三大业务中，除电机业务盈

利稳定外，汽车业务、碳酸锂业务处于亏损状态，前期并购资产形成的商誉面临

大额计提减值。 

公 司 2018 年 度 经 审 计 的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为

-1,660,478,742.26 元，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24,446,318.12元。由于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 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江特电机”变更为“*ST江特”，

股票代码不变。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二、公司 2020 年度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聚焦资源，着力发展碳酸锂业务、电机业务 

公司根据自身资源、技术、人才及资金的条件，决定退出汽车业务，做大做

强碳酸锂业务、电机业务。公司出让了九龙汽车 100%的股权、处置了其他非主

业股权、闲置土地等资产，共盘活资金 7.71 亿元，为做好碳酸锂业务、电机业

务提供了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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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取银行支持，保障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公司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与各贷款银行签订“银团协议”，使银团维持公司

18.89亿元授信额度，确保公司业务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正常供给。 

（三）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费用 

2020 年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调整，精简人员，提高办事效率，全年节

约开支超 3,000万元；加强各业务板块的采购成本、生产成本、运营成本等精细

化管理，有效降低公司各项成本费用。 

（四）抓住电机业务向好的态势，稳定盈利能力 

2020 年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抓住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加大

投入的机遇，通过狠抓管理、降低费用、合理安排生产等措施使得电机业务产销

量及业绩同比保持稳定。 

（五）加强提质降本，提升碳酸锂产品市场竞争力 

2020 年，公司在碳酸锂产品市场价格低迷期间，大力开展提质降本工作，

通过优化前段工艺，使得锂云母提锂生产线产量提升了 35%左右；通过对后段沉

锂釜进行改造，使一次沉锂产品质量由工业级提升到准电池级；通过优化辅料配

比及对中和除杂、蒸发等工序进行优化，单吨碳酸锂成本下降 1,500元左右。这

些提质降本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碳酸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今后公司碳酸锂

产品拓展市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及与规则对照情况 

（一）2020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8日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4,326,464.4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150,690,822.49 元；实现营业收入 1,843,984,808.01 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569,540,077.52元。 

（二）与规则对照情况 

1、公司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退市风险

警示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3.7条的规定，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符合不存在本规则第

14.3.1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的，公司可以向深圳



 

 3 

证券交易所申请对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的首个会计年度 2020 年度不存在

14.3.11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任一情形的条件，具体如下： 

（1）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的情形； 

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326,464.43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0,690,822.49元；根

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大华核

字【2021】002067 号），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171,129.88 万元。

从以上数据看出公司营业收入远超 1亿元，不符合该情形。 

   （2）公司不存在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1,603,869,172.24 元，不存在追溯

重述的情况，不存在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 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

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公司不存在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

度报告的情形；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

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5）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十四章

其他强制退市的情形。 

2、公司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

第 13.3条第（一）项至第（5）项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针对公司不存在

第 13.3条第（六）项的情形说明如下： 

 虽然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已经排除，具体如下：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

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表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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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4,326,464.43 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0,690,822.49元；实现营业

收 入 1,843,984,808.01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1,569,540,077.52元。 

2020年公司电机业务运营正常，实现营业收入 14.61亿元，业绩同比稳定。

公司 2020 年扣非后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碳酸锂行业受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产

品销售价低于成本价，公司一方面对已运行的产线控制了产量，另一方面对未运

行的产线进行技改，全年固定成本较大，产销量较小，导致碳酸锂业务产生较大

的亏损。 

   （3）2021 年公司电机业务外部环境稳定，其业务持续向好，公司在巩固原

有电机产品市场的基础上，着力拓展技术含量高的军工电机产品市场，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保证电机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2020年 12月开始，碳酸锂产品外部环境持续向好，产品需求旺盛，产品价

格持续上涨，碳酸锂产品的盈利能力明显回升。截止目前，电池级碳酸锂产品每

吨价格稳定在 8万元以上，已远高于产品的成本价。本轮碳酸锂价格上涨的行情

是由市场行情推动的，其持续时间周期将较长。公司将紧紧抓住碳酸锂价格回暖

的机会，加大开发公司自有的锂矿资源，利用产线规模大以及积累的技术优势，

扩大碳酸锂产品的产销规模。公司计划 2021年产销碳酸锂产品 2.72万吨，预计

实现营业收入 20.10亿元。 

如上所述，2021 年公司两大主营业务均能实现稳定运营，确保公司持续稳

健发展，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的情形已经排除。   

综上，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

通知》的规定，公司“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

的条件。 

四、董事会审议及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1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

不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暂停上市情形，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四章其他强制退市

的情形，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十三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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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条所列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对股票交易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申请撤销对股

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